
 

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知识问答 

转载自中国证监会网站 

第一问：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会给投资者带来什么风险？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涉众型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干扰正

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不法分子往往使用虚假身份和

虚假信息，通过夸大宣传、承诺收益等手段，以各种形式作掩护，引诱

投资者上当受骗。不法分子骗取投资者钱财后，往往立即挥霍一空，或

者逃之夭夭，投资者损失难以追回。 

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不受法律保护。根据

1998 年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18 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如果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将面临“责任自负，损失自担”的

结果。 

  

第二问：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如何辨别？ 



一是辨识主体资格。按照规定，开展证券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取得相应业务资格。未取得相应业务资格而开展证券期货业

务的机构，是非法机构，请不要与这样的机构打交道。投资者可以通过

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www.sac.net.cn）、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www.cfachina.org）查询

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息，或者向当地证监局核实相关

机构和人员信息。 

二是辨识营销方式。开展证券期货业务活动，要遵守证券期货法律

法规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规定，合法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进行业

务宣传推介时，一般会采用谨慎用语，不会夸大宣传、虚假宣传，同时

还会要求充分揭示业务风险。但是，不法分子大多利用投资者“一夜暴

富”或急于扭亏的心理，较多采用夸张、煽动或者吸引眼球的宣传用

语，往往自称“老师”“股神”，以知道“内幕信息”“推荐黑马

股”“包赚不赔”“保证上市”“对接私募”等说法吸引投资者。证券

期货交易是有风险的，不可能稳赚不赔。 

三是辨识互联网址。非法证券期货网站的网址往往采用无特殊意义

的字母和数字构成，或在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网址的基础上变换或增

加字母和数字。投资者可通过证监会网站或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

业协会网站，查看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网址，识别非法证券期货网

站。请不要登录非法证券期货网站，以免误入陷阱，上当受骗。 

四是辨识收款账号。一般来说，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

骗取投资者钱财，获取非法所得。为达此目的，不法分子往往采取各种

推销手段，如打折、优惠、频繁催款、制造紧迫感等方式，催促投资者

尽快将资金打入其控制的银行账户。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只能以公司

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不会用个人账

户或非本机构账户进行收款。投资者在汇款环节应当格外谨慎，如果收

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投资者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第三问：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主要有哪些？ 

（一）非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是指从事证券期货投资

咨询业务的机构及其投资咨询人员为证券期货投资人或者客户提供证券

期货投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者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其

形式包括向投资人或者客户提供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服务，举办有关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的讲座、报告会、分析会，在报刊上发表证券期货投资咨

询的文章、评论、报告，以及通过电台、电视台等公众传播媒体提供证

券期货投资咨询服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必须取得中国证监

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从事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不法分子通常冒充正规投资咨询机构、虚构专业理财业务员身份，

或者利用 QQ 群、微信群、手机短信、股吧、股票软件等作为营销平台，

 



司提供证券账户和资金，收取利息。为了确保出借资金的安全，配资公

司实时监控客户账户资金情况，设置平仓线和预警线，当客户资金到达

预警线，配资公司会通知客户自行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客户资金触及

平仓线，配资公司有权立即平仓。 

场外配资活动杠杆高、风险大，多有不实宣传，场外配资公司通过

电话营销、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软件、邮箱群发、财经网站广告页、自

媒体等多种渠道向普通投资者介绍配资业务。为迅速吸引关注，发展业

务，场外配资往往采取“低门槛、10 倍杠杆、配资资金秒到账”等等极

具诱惑力的宣传。 

所谓的场外配资平台均不具备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的资质，有的涉嫌

从事非法证券期货业务活动，有的甚至采用“虚拟盘”等方式涉嫌从事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请广大投资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远离场外配

资，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场外配资被诈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

机关报案。如发现本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场外配资活动

提供任何便利，可向中国证监会或当地证监局进行举报。 

（三）非法期货交易 

根据国家规定，只有通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期货经营机构，才

能进行期货交易。期货经营机构在从事经纪业务时，要按规定主动向投

资者提示期货交易风险，并不得向客户作获利保证，不得与客户约定分

享利益或共担风险。 

期货交易风险很大，不可能稳赚不赔。近来，有些不法分子通过

QQ、网络论坛等发布信息，说期货交易“投资小、收益大”，只要跟着

“老师”做，就可“一个月收益翻番”，这是在骗取投资者钱财，请投

资者一定要当心。不法分子往往利用投资者“一夜暴富”的心理，通过

夸大宣传，吸引投资者参与非法期货交易。投资者如果想要参与期货交



易，首先应当对期货交易相关的基本知识和业务规则有所了解，然后通

过合法的期货公司交易在合法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期货品种。 

（四）非法发行股票 

根据国家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未经

依法核准或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

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

相公开方式进行，非法发行股票活动的表现形式主要有：（1）编造公司

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等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

谓的“原始股”，或者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2）非法中介机

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者

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证券；（3）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

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4）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

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者通过传媒模式售卖股权，从而规避《证

券法》有关公开发行的规定。 

股票是一种高风险金融产品，依法发行股票的公司，不会向您保证

取得高收益。买卖股票，要通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公司进行，

以免上当受骗。 

（五）非法外盘期货 

一些机构推广所谓“外盘期货”代理业务，宣称可以为境内投资者

参与境外期货交易提供渠道，代理香港、纽约、伦敦等市场原油、黄

金、股指、外汇等期货投资，国外有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的还提供

“专家”指导、“一对一教学”、期货配资等服务。投资者只需提供身

份证件、开户并缴纳相关费用后，便可通过这些机构的特定交易软件进

行“外盘期货”交易。 

根据国家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期货业务，境内

单位或个人不得违反规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境内投资者通过上述机构



的交易软件或移动客户端参与境外期货交易，一旦发生纠纷，自身权益

将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如果有人向您宣传，做“外盘期货”能够赚大

钱，那是欺诈误导，请您不要参与，以免上当受骗，遭受损失。 

（六）无资质场外期权 

一些互联网平台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群组等方式招揽客户，为

投资者提供场外个股期权交易服务。投资者无需开通账户，也不必进行

视频认证，仅提供身份证号和银行账户即可完成注册。投资者在确定操

作标的、看涨看跌方向、持有期限，并接受期权报价（即权利金）后，

即可买入成为期权的权利方。 

这些平台没有相应的金融业务资质，内控合规机制不健全，权利金

要求过高，缺乏资金第三方存管机制，存在明显风险隐患。此外，这些

平台往往使用“高杠杆”“亏损有限而盈利无限”“亏损无需补仓”等

误导性宣传术语，片面强调甚至夸大个股期权的收益，弱化甚至不提示

个股期权风险。投资者通过这些平台参与场外个股期权交易，存在较大

的风险，若平台存在欺诈行为或者发生“跑路”等风险事件，自身权益

难以保障。请投资者高度警惕，不轻信、不参与，以免上当受骗，遭受

损失。 

  

第四问：受到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侵害后如何处理？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查处和善后处理由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投资者应妥善保管好合同、汇款单、银行流水等凭证以及

通话短信记录、交易记录等材料，提供给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以便其查

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果非法证券活动构成犯罪，被害人应当通过公安、司法机关行使

追赃程序追偿；如果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仅是一般违法行为而没有构成犯



罪，当事人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

请求赔偿。 

在此，特别提醒您，不法分子骗取您的钱财后，往往立刻挥霍一

空，或者逃之夭夭，您的损失往往是追不回来的。请您务必保持理性投

资心态，珍惜自己的钱财，主动远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谨防上当受

骗。 

 


